
七旬老人参加老年人专

场洗浴，不料意外身亡，家属

要求洗浴中心承担赔偿责任，

洗浴中心认为尽到了安全保

障义务。 针对上述案件，法院

将如何审理？

记者近日从山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获悉，2022 年 3 月，

阎某为其父母网购了某公司

经营的洗浴中心老年人专场

洗澡票，该专场洗浴票票价为

11.9 元 / 份（正常购买为 20

元 / 人）， 票面载明使用时间

为每周二， 且需符合 65 周岁

以上的条件。

2022 年 11 月，阎某父亲

阎某甲（75 周岁）在票面载明

的时间独自进入男浴区洗

浴，泡浴过程中，被顾客李某

发现其面部趴在水面上。 李

某立即通知浴区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将阎某甲抬出水

面，对其进行胸部按压，并拨

打 120 急救电话，后送至医院

抢救无效死亡。

阎某等人诉至法院要求

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经查，

某公司为洗浴中心在第三人

某保险公司处投保有公共责

任保险。 事故发生在保险期

间，保险金额为 400000 元，免

赔额 500 元或者损失金额的

5%（二者以高者为准）。同时查

明，死者有高血压病、糖尿病、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消化道疾病等病史。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

被告某公司是否承担责任，主

要审查其是否尽到相应的安

全保障义务。 法院主要从经

营、公共场所的自身性质及活

动对象确定应尽的安全保障

义务的程度和范围及相对应

“活动” 的安全保障设施和条

件是否完善，是否能及时发现

并排除可能导致消费者人身

及财产损失的安全隐患。

被告某公司出售的老人票

仅限特定时间内使用， 被告应

当能够根据其老人票的销量合

理预见到该时段洗浴的老年人

可能会多于其它时间。 被告某

公司虽在浴池处张贴了警示标

识提示“60 岁以上老人不建议

入池”，但事发当时浴池内仍有

四到六名不等的老年人在泡

浴， 故被告应当结合当时洗浴

的老年人人数、 老年人身体状

况及洗浴爱好等尽到更加审

慎的安全保障义务，提示老年

人合理安排泡浴时间，并安排

工作人员定时、 不定时巡场，

及时发现异常，但被告所尽到

的安全保障义务无异于平常

的洗浴时间和对象，并没有针

对特殊群体在特定时间提供

特定消费服务的相关内容，未

结合消费群体范围特点尽到

相应程度和范围的安全保障

义务，存在过错。

被告某公司的工作人员

在经其他顾客提醒发现阎某

甲异常后及时将其抬出水面，

通知家属、 进行急救处置，并

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

话，配合医护人员将其送至医

院，救治行为及时，可以减轻

其自身过错。

死者及其家属自身存有过

错。死者自身患有高血压病、糖

尿病、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等疾病，又属高龄老人，其

家属应当陪同。

综上， 法院认定原告自身

应承担 70%的责任，剩余 30%

的损失由被告某公司承担，因

某公司在第三人某保险公司处

投保公共责任险， 发生了保险

事故， 事故损失应由某保险公

司替代承担。

对于公共场所或公共设施

的经营者、管理者，要根据经营

场所、公共场所“自身的性质”

及“服务对象”，确定相应的服

务方案，不能仅以“标示牌”有

相关提示即认为尽到了相关安

全保障措施；同时，从顾客角度

讲， 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

一责任人， 进入公共经营场所

或使用公共设施前， 应尽到足

够的自我注意义务。

（来源： 中国新闻网）

七旬老人洗浴中心意外去世，谁之责？

3 月 31 日中午 11 时，上海

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打浦桥派出

所接到辖区手机专卖店店员报

警电话称半小时前，一对老夫妻

跑进店内购买了该品牌旗下指

定型号的一台手机，并办理了一

张新的手机卡，但奇怪的是办理

过程中老人一直在通过微信与

某人联系，似乎是按照对方的指

示进行操作。打浦桥派出所接到

报案后通过老人办理手机卡时

留下的身份信息迅速核实到了

其居住地址，随后民警火速赶到

了这对老夫妻的居住地。

当民警问起老人是谁叫他

们俩购买手机时，老夫妻二人开

始支支吾吾，并连连摆手称：“这

个我不能和你说的，这个是别人

特意关照我们的， 你自己去理

解，不要再问了。”民警听到这么

说，心里便已经明白老夫妻二人

是遭遇了电信诈骗，当民警询问

夫妻二人是不是有人冒充警察

和他们联系，他们急忙摆手示意

民警不要再继续追问了，见状民

警只能将夫妻二人拉进房内进

一步了解情况。

“他们肯定是骗子，你们要

相信我们。”“这个肯定不是！”见

老夫妻二人仍坚持己见，民警随

后说道：“这就是最新的骗术，已

经有人上当受骗，是不是他们叫

你去买一部指定的手机，然后让

你们去银行开通 U 盾， 最后他

们会让你们在新手机安装远程

操控软件，骗子远程操作就能把

你银行卡里的钱全部转走，而且

开通了 U 盾转账就不限额了！ ”

老夫妻二人见民警所说不虚，便

开始有些犹豫，在民警的再三追

问下才说出详情。

原来，老人昨晚接到FaceTime

电话，电话那头自称是北京东城

分局的“民警”，对方询问老先生

此前在国外旅行时包是否被抢

走， 老先生仔细一想确有其事，

对方听到肯定的回答后便称有

人利用其包内遗失的手机，盗用

老人的个人信息并实施了犯罪，

现需要其进行配合并告知不能

将此事告知任何人。见老夫妻二

人已经上套，骗子则以办案流程

为由，询问了夫妻二人的银行卡

余额，当得知卡内有 80 万元后，

则要求夫妻二人购买指定品牌

的手机，等待后续“操作指令”。

所幸，手机店员的细心观察以及

民警的专业耐心成功帮助老人

避免了财产上的损失，夫妻二人

对民警的专业性及高度的责任

心表示感谢。

近期， 面对冒充公检法类

FaceTime 电信诈骗呈高发态势，

黄浦公安一边深入社区广泛开

展反诈宣传，一边根据骗子的最

新骗术与辖区手机专卖店、银行

开展沟通，完善警企联动、警银

联动劝阻机制。

陌生 FaceTime 来电要警

惕，共享屏幕要拒绝，个人信息

不透露，提到购买手机的一定是

诈骗。

老夫妻 80万元险被骗，警企联动有成效

老夫妻二人遭遇假冒公检法 FaceTime 电信诈骗，按照骗子所谓的“流

程”告知了骗子自己卡内有 80 万存款，并买了部新手机等待骗子的下一步

“指令”。 面对上门劝阻的民警仍坚持表示自己未上当受骗，直到民警苦口

婆心再三劝阻，“未卜先知”般说出骗子的话术，老夫妻二人才意识到自己

遭遇了电信诈骗。 民警的专业和耐心成功帮助老夫妻二人避免了 80 万元

的损失。

警方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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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约定，现金交付，证

据留存意识不足， 见证担保

混淆不清，日常生活中常见 6

大民间借贷风险，一起了解。

风险一：“砍头息”

出借人向借款人支付本

金时预先扣除利息的行为，

被称做“砍头息”。 若预先在

本金中扣除利息， 人民法院

以实际出借金额认定本金并

以此偿还利息。

“砍头息” 不能计入本

金，起诉时予以隐瞒的，涉嫌

虚假诉讼。

风险二： 担保

借条上以“保证人”名义

出现的，应承担保证责任，而

非单纯见证人， 在债务人无法还

款时，保证人应承担偿还责任，若

进入执行阶段无法清偿债务的，

将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注意，借条上“见证人”未表

明身份， 在借款人或担保人签名

较近处签名捺印， 根据习惯易被

认为共同借款人或共同担保人。

风险三： 口头借贷

借贷形式简单随意， 发生纠

纷，难以证明借贷事实。 现金交付

难留痕， 如果借贷双方以现金方

式交付大额款项， 可能陷入关于

款项来源及支付的举证困境。

风险四： 银行转贷

银行转贷、职业放贷等，借贷

合同无效。 民间借贷资金应为自

有闲散资金， 出借人套取金

融机构贷款转贷获利较大

的，还将构成高利转贷罪，需

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风险五：

借条、欠条、收条

混淆不清

注意借条、欠条、收条的

区别。 借条是简化的借款合

同，可以反映借贷关系；欠条

只能证明欠款事实，形成原因

可以是借贷、买卖、承揽等法

律关系；收条是债权人收到钱

款时向债务人出具证明还款

事实的凭证，反映的是给付关

系，不反映债权债务关系。

风险六： 债权诉讼时效

出借人应当在约定还款期限

届满或者借款人明确表示不还款

后三年内向法院起诉维权。如果出

借人在约定还款期限届满或者借

款人明确表示不还款后，三年内未

向法院起诉，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的，将面临丧失胜诉权的风险。

核实基本信息，做到心中有数；

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借贷合意；

款项转账汇款，形成交付痕迹；

合理约定利息，降低借贷风险；

到期及时催要，注意诉讼时效；

妥善设置担保，谨慎提供担保；

谨防上当受骗，涉刑及时报警；

恪守诚信底线，维护良好秩序。

（来源： 山东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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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提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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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


